
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关于 2021 年院重要学术成果出版资助

申报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、

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更好地繁荣发展我

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，推动我院新一轮创新工程提质增

效，鼓励多出高质量研究成果，根据《上海社会科学院重要

学术成果出版资助管理办法》（沪社科院[2021]037 号），科

研处拟对本年度重要学术成果进行出版资助，具体工作安排

如下。

一、出版资助类别

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专著、学术译著、研究报告和论文集。

论文集可以是个人论文集，也可以是集体论文集。个人

论文集由申报者个人选定篇目后提交，集体论文集由主编确

定编目后提交。

二、书稿要求

1. 四类申请出版资助的成熟书稿应在本通知后两个月



提交科研处（四类出版资助书稿交稿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

月 15 日）。

2. 所提交书稿的体例规范应当符合出版社要求（见附

件一）。

3. 书稿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学术上具有原创性、

开拓性。书稿名称的表述应科学、严谨、规范、简明，一般

不加副标题。

4. 书稿应尊重前人研究成果，遵守学术规范及国家相

关标准和法规，确保不存在著作权争议。

5. 下列情况不列入资助范畴：不能在市场上公开销售

的图书；编著、主编、年鉴、志、科普读物、教材、工具书

和一般数据库；依法禁止出版、传播的出版物；经科研处认

定的其他不宜资助的出版物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报人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 我院在编在岗的科研人员（不含延聘期内的科研人

员）。

2. 申请者应是著作权所有者。著作权所有者委托他人

办理申请时，须有委托书。著作权属多人时，须出具由全体

人员签署的意见书。

3.每一位科研人员一年只能申请一项出版资助，每一本

书稿按一项单独申请。



四、申报程序

申报者须提交：

1. 《上海社会科学院重要学术成果出版资助项目申请

书》（附件二）。申请书 A4 打印，左侧装订。需提交 7 份，

其中 1 份填写完整信息，其他 6 份做匿名处理。

2. 书稿。书稿无线胶装成册，封面白色，标注书名即

可，书稿其他内容做匿名处理，一式六份。

3. 反映申报者学术水平的材料（获奖情况、成果鉴定

证书、本人代表性论著及社会评价等）。材料制作成 A4 大小

并装订成册，做匿名处理，一式六份。

以上材料提交给各所学术秘书。

学术秘书收齐以上材料后，填写汇总表（附件三），于 6

月 15 日（周二）前，将所有材料提交至科研处。

其他未尽事宜按照《上海社会科学院重要学术成果出版

资助管理办法》（沪社科院[2021]037 号）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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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4 月 15 日


